《融水县重性精神疾病患者送药上门服务工作方案（试行）》文件解读
一、重性精神疾病患者送药上门服务工作目的是什么？

确保患有重性精神疾病的患者及时办理门诊特殊慢性病卡、得到有效救治并享受医疗保障政策。
二、如何开展送药上门服务工作？
由融水城南中西结合康复医院派出至少一名精神科执业医生和一名护士组成精神科医疗团队，每月5日至25日完成全县20个乡镇的“下乡入户、送医上门”任务，具体时间由各医疗组确定并提前两天通知当地卫生院。卫生院要做好宣传及准备好场地，并负责通知辖区内患有重性精神疾病的患者按时集中到卫生院诊治，医疗团队按照患者的情况予以诊治，相关的诊疗费用和药费均按照在融水城南中西结合康复医院的医保标准收取，不另外收取出诊费或加价收费，对相应的医疗费用按照政策规定给予其“一站式”医保结算并确保其报销比例达到80%以上。非贫困户的精神疾病患者，可在医疗团队能力允许的情况下参照此方案提供相应诊疗服务。
三、实施步骤是什么？
县卫生健康局疾病预防控股做好各乡镇相关患有重性精神疾病联系方式统计，负责协调医保局、各乡镇卫生院、融水城南中西结合康复医院的各项工作。
各乡镇院负责提供符合精神专科要求的诊疗场所，配合融水城南中西结合康复医院医疗团队做好诊疗工作，同时做好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内容、做好统计记录。
融水城南中西结合康复医院自行准备好下乡诊疗所需的药物等物品，自行准备车辆开展送药上门服务。


